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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家, 當如何侍奉 

歷代志上 24 章： 

第二十四章是關於大衛王的兒子所羅門在建造聖殿時，要如何分配利未人的工作和職責的

紀錄。 

首先，大衛王在位時，他與祭司撒督和家族長老約押、示每、耶何耶大等人曾分配利未人

的工作和職責，並將他們的家族統計在一起。 這些家族包括哥轄、革順、米拉利三個支

派，每個支派都有其特定的職責。 

其次，大衛王在位晚年，他再次將這些利未人的家族和職責重新統計，並為聖殿建造做準

備。 他將哥轄支派的家族分成兩個隊伍，以及將革順、米拉利支派的家族分別分配到不

同的工作區域和任務。 

https://youtu.be/H9QsrJEzTkI 
https://youtu.be/rJrdLYqVEyA
https://bibleao.com/ 


最後，本章記錄了這些利未人的家族和職責，並且提到他們的後代都遵從了大衛王所分配

的職責，並且在所羅門王時期仍然持續著他們的職責，這樣的排法是保證了日以繼夜，不

斷的有人事奉，祭司利未人並肩合作，他們在聖殿敬拜、禱告、稱謝及燒香。 對我們來

說，便是要顧好神的道，要傳講基督； 今天，我們人人都是祭司和利未人，我們靠著耶

穌、藉著聖靈，都可以來到父神面前。 我們都需要興起弟兄姊妹，成為廣義的利未人和

祭司，一齊承擔教會晝夜對神的事奉。 

神的同在需要不斷地去經營，我們需要祭司和利未人一同聯手，並肩服事神。 「各族的

長者與兄弟沒有分別」（31 節），表明他們被一視同仁，並不考慮資歷、能力或經驗的分

別，人人謙卑在神面前，既不厚此薄彼、也不推諉抱怨。 因為在神面前，每個事奉的人

都是不配的罪人，每個事奉的機會都是白白的恩典，沒有人比別人更重要，也沒有人比別

人更有資格。 因為神說：「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 藐視我的，他必被輕視」（撒上 2：

30）; 蒙召卻棄絕真理的人，必然會被神棄絕，因為神說：「你棄掉知識，我也必棄掉

你」（何 4：6）。 

今天，教會的事奉常常出現兩個極端：一種是人人退避三舍，既沒人組織、也無人推動； 

另一種是大家一哄而上，既沒有秩序、也沒人負責。 神是有組織的神，祂「隨自己的意

思把肢體俱各安排在身上」(林前 12:18)； 教會應當建立有效的組織、避免混亂，「凡事

都要規規矩矩地按著次序行」(林前 14:40)，才能使不同的肢體都能自由地運用聖靈的恩

賜，「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弗 4:12)，彰顯出神的榮耀。 “秩序“不是限制，

而是讓每一個肢體各盡其職，將神所賜給他們的屬靈恩賜發揮到最大的程度，我們若能做

到多一些順服，少一些意見，會更加讓神藉著教會得著榮耀。 

 

我們一同祈禱： 

親愛的天父,在神的家中，每一項服事都有意義。 感謝神讓教會有組織，有秩序，讓弟兄

姐妹可以按著神所賜的恩賜，在不同的事工中服事神, 求主幫助我們每一個人找到自己的

位置，讓我參與服事時，能學習謙卑與順服,作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 保羅在歌羅西書 3

章 23 節如此勉勵：「無論做什麼，你們都要專心一意，像是為主工作，不是為人工作。」 

奉耶穌基督我們主的名禱告，阿們 

 

歷代志上 24 章 

24:1    亞 倫 子 孫 的 班 次 、 記 在 下 面 ． 亞 倫 的 兒 子 是 拿 

答 、 亞 比 戶 、 以 利 亞 撒 、 以 他 瑪 。 

24:2    拿 答 、 亞 比 戶 死 在 他 們 父 親 之 先 、 沒 有 留 下 兒 

子 ． 故 此 、 以 利 亞 撒 、 以 他 瑪 供 祭 司 的 職 分 。 



24:3    以 利 亞 撒 的 子 孫 撒 督 、 和 以 他 瑪 的 子 孫 亞 希 米 

勒 、 同 著 大 衛 將 他 們 的 族 弟 兄 、 分 成 班 次 。 

24:4    以 利 亞 撒 子 孫 中 為 首 的 、 比 以 他 瑪 子 孫 中 為 首 

的 更 多 ． 分 班 如 下 ． 以 利 亞 撒 的 子 孫 中 、 有 十 六 個 族 長 ． 以 

他 瑪 的 子 孫 中 、 有 八 個 族 長 ． 

24:5    都 掣 籤 分 立 、 彼 此 一 樣 ． 在 聖 所 和   神 面 前 作 

首 領 的 、 有 以 利 亞 撒 的 子 孫 、 也 有 以 他 瑪 的 子 孫 。 

24:6    作 書 記 的 利 未 人 拿 坦 業 的 兒 子 示 瑪 雅 在 王 和 首 

領 、 與 祭 司 撒 督 、 亞 比 亞 他 的 兒 子 亞 希 米 勒 、 並 祭 司 利 未 人 

的 族 長 面 前 、  記 錄 他 們 的 名 字 ． 在 以 利 亞 撒 的 子 孫 中 取 一 

族 、 在 以 他 瑪 的 子 孫 中 取 一 族 。 

24:7    掣 籤 的 時 候 、 第 一 掣 出 來 的 是 耶 何 雅 立 、 第 二 

是 耶 大 雅 、 

24:8    第 三 是 哈 琳 、 第 四 是 梭 琳 、 

24:9    第 五 是 瑪 基 雅 、 第 六 是 米 雅 民 、 

24:10    第 七 是 哈 歌 斯 、 第 八 是 亞 比 雅 、 

24:11    第 九 是 耶 書 亞 、 第 十 是 示 迦 尼 、 

24:12    第 十 一 是 以 利 亞 實 、 第 十 二 是 雅 金 、 

24:13    第 十 三 是 胡 巴 、 第 十 四 是 耶 是 比 押 、 

24:14    第 十 五 是 璧 迦 、 第 十 六 是 音 麥 、 

24:15    第 十 七 是 希 悉 、 第 十 八 是 哈 闢 悉 、 

24:16    第 十 九 是 毗 他 希 雅 、 第 二 十 是 以 西 結 、 

24:17    第 二 十 一 是 雅 斤 、 第 二 十 二 是 迦 末 、 

24:18    第 二 十 三 是 第 來 雅 、 第 二 十 四 是 瑪 西 亞 。 

24:19    這 就 是 他 們 的 班 次 、 要 照 耶 和 華 以 色 列 的   神 

藉 他 們 祖 宗 亞 倫 所 吩 咐 的 條 例 、 進 入 耶 和 華 的 殿 、 辦 理 事 

務 。 

24:20    利 未 其 餘 的 子 孫 如 下 ． 暗 蘭 的 子 孫 裡 有 書 巴 

業 ． 書 巴 業 的 子 孫 裡 有 耶 希 底 亞 ． 



24:21    利 哈 比 雅 的 子 孫 裡 有 長 子 伊 示 雅 ． 

24:22    以 斯 哈 的 子 孫 裡 有 示 羅 摩 ． 示 羅 摩 的 子 孫 裡 有 

雅 哈 ． 

24:23    希 伯 倫 的 子 孫 裡 有 長 子 耶 利 雅 、 次 子 亞 瑪 利 

亞 、 三 子 雅 哈 悉 、 四 子 耶 加 面 。 

24:24    烏 薛 的 子 孫 裡 有 米 迦 ． 米 迦 的 子 孫 裡 有 沙 密 。 

24:25    米 迦 的 兄 弟 是 伊 示 雅 . 伊 示 雅 的 子 孫 裡 有 撒 迦 

利 雅 。 

24:26    米 拉 利 的 兒 子 是 抹 利 、 母 示 、 雅 西 雅 . 雅 西 雅 

的 兒 子 有 比 挪 . 

24:27    米 拉 利 的 子 孫 裡 有 雅 西 雅 的 兒 子 比 挪 、 朔 含 、 

撒 刻 、 伊 比 利 。 

24:28    抹 利 的 兒 子 是 以 利 亞 撒 ． 以 利 亞 撒 沒 有 兒 子 。 

24:29    基 士 的 子 孫 裡 有 耶 拉 篾 。 

24:30    母 示 的 兒 子 是 末 力 、 以 得 、 耶 利 摩 。 按 著 宗 族 

這 都 是 利 未 的 子 孫 。 

24:31    他 們 在 大 衛 王 和 撒 督 、 並 亞 希 米 勒 、 與 祭 司 利 

未 人 的 族 長 面 前 掣 籤 、 正 如 他 們 弟 兄 亞 倫 的 子 孫 一 般 ． 各 族 

的 長 者 與 兄 弟 沒 有 分 別 。 

 

24:1    亞 倫 子 孫 的 班 次 、 記 在 下 面 ． 亞 倫 的 兒 子 是 拿 

答 、 亞 比 戶 、 以 利 亞 撒 、 以 他 瑪 。 

24:2    拿 答 、 亞 比 戶 死 在 他 們 父 親 之 先 、 沒 有 留 下 兒 

子 ． 故 此 、 以 利 亞 撒 、 以 他 瑪 供 祭 司 的 職 分 。 

24:3    以 利 亞 撒 的 子 孫 撒 督 、 和 以 他 瑪 的 子 孫 亞 希 米 

勒 、 同 著 大 衛 將 他 們 的 族 弟 兄 、 分 成 班 次 。 

24:4    以 利 亞 撒 子 孫 中 為 首 的 、 比 以 他 瑪 子 孫 中 為 首 

的 更 多 ． 分 班 如 下 ． 以 利 亞 撒 的 子 孫 中 、 有 十 六 個 族 長 ． 以 

他 瑪 的 子 孫 中 、 有 八 個 族 長 ． 



24:5    都 掣 籤 分 立 、 彼 此 一 樣 ． 在 聖 所 和   神 面 前 作 

首 領 的 、 有 以 利 亞 撒 的 子 孫 、 也 有 以 他 瑪 的 子 孫 。 

24:6    作 書 記 的 利 未 人 拿 坦 業 的 兒 子 示 瑪 雅 在 王 和 首 

領 、 與 祭 司 撒 督 、 亞 比 亞 他 的 兒 子 亞 希 米 勒 、 並 祭 司 利 未 人 

的 族 長 面 前 、  記 錄 他 們 的 名 字 ． 在 以 利 亞 撒 的 子 孫 中 取 一 

族 、 在 以 他 瑪 的 子 孫 中 取 一 族 。 

24:7    掣 籤 的 時 候 、 第 一 掣 出 來 的 是 耶 何 雅 立 、 第 二 

是 耶 大 雅 、 

24:8    第 三 是 哈 琳 、 第 四 是 梭 琳 、 

24:9    第 五 是 瑪 基 雅 、 第 六 是 米 雅 民 、 

24:10    第 七 是 哈 歌 斯 、 第 八 是 亞 比 雅 、 

24:11    第 九 是 耶 書 亞 、 第 十 是 示 迦 尼 、 

24:12    第 十 一 是 以 利 亞 實 、 第 十 二 是 雅 金 、 

24:13    第 十 三 是 胡 巴 、 第 十 四 是 耶 是 比 押 、 

24:14    第 十 五 是 璧 迦 、 第 十 六 是 音 麥 、 

24:15    第 十 七 是 希 悉 、 第 十 八 是 哈 闢 悉 、 

24:16    第 十 九 是 毗 他 希 雅 、 第 二 十 是 以 西 結 、 

24:17    第 二 十 一 是 雅 斤 、 第 二 十 二 是 迦 末 、 

24:18    第 二 十 三 是 第 來 雅 、 第 二 十 四 是 瑪 西 亞 。 

24:19    這 就 是 他 們 的 班 次 、 要 照 耶 和 華 以 色 列 的   神 

藉 他 們 祖 宗 亞 倫 所 吩 咐 的 條 例 、 進 入 耶 和 華 的 殿 、 辦 理 事 

務 。 

24:20    利 未 其 餘 的 子 孫 如 下 ． 暗 蘭 的 子 孫 裡 有 書 巴 

業 ． 書 巴 業 的 子 孫 裡 有 耶 希 底 亞 ． 

24:21    利 哈 比 雅 的 子 孫 裡 有 長 子 伊 示 雅 ． 

24:22    以 斯 哈 的 子 孫 裡 有 示 羅 摩 ． 示 羅 摩 的 子 孫 裡 有 

雅 哈 ． 

24:23    希 伯 倫 的 子 孫 裡 有 長 子 耶 利 雅 、 次 子 亞 瑪 利 

亞 、 三 子 雅 哈 悉 、 四 子 耶 加 面 。 



24:24    烏 薛 的 子 孫 裡 有 米 迦 ． 米 迦 的 子 孫 裡 有 沙 密 。 

24:25    米 迦 的 兄 弟 是 伊 示 雅 . 伊 示 雅 的 子 孫 裡 有 撒 迦 

利 雅 。 

24:26    米 拉 利 的 兒 子 是 抹 利 、 母 示 、 雅 西 雅 . 雅 西 雅 

的 兒 子 有 比 挪 . 

24:27    米 拉 利 的 子 孫 裡 有 雅 西 雅 的 兒 子 比 挪 、 朔 含 、 

撒 刻 、 伊 比 利 。 

24:28    抹 利 的 兒 子 是 以 利 亞 撒 ． 以 利 亞 撒 沒 有 兒 子 。 

24:29    基 士 的 子 孫 裡 有 耶 拉 篾 。 

24:30    母 示 的 兒 子 是 末 力 、 以 得 、 耶 利 摩 。 按 著 宗 族 

這 都 是 利 未 的 子 孫 。 

24:31    他 們 在 大 衛 王 和 撒 督 、 並 亞 希 米 勒 、 與 祭 司 利 

未 人 的 族 長 面 前 掣 籤 、 正 如 他 們 弟 兄 亞 倫 的 子 孫 一 般 ． 各 族 

的 長 者 與 兄 弟 沒 有 分 別 。 

 

第二十四章是關於大衛王的兒子所羅門在建造聖殿時，要如何分配利未人的工作和職責的

紀錄。 

首先，大衛王在位時，他與祭司撒督和家族長老約押、示每、耶何耶大等人曾分配利未人

的工作和職責，並將他們的家族統計在一起。 這些家族包括哥轄、革順、米拉利三個支

派，每個支派都有其特定的職責。 

其次，大衛王在位晚年，他再次將這些利未人的家族和職責重新統計，並為聖殿建造做準

備。 他將哥轄支派的家族分成兩個隊伍，以及將革順、米拉利支派的家族分別分配到不

同的工作區域和任務。 

最後，本章記錄了這些利未人的家族和職責，並且提到他們的後代都遵從了大衛王所分配

的職責，並且在所羅門王時期仍然持續著他們的職責。 

 

《歷代志上》第 24 章中的一些重要經文： 

1. “祭司亞倫的子孫按照神的命令被分為二十四個班次，每班次有特定的職責和服

務。” （歷代志上 24：1-19） 



2. “這些班次的分配是由神的僕人大衛、祭司撒督和亞比亞他的兒子亞希米勒來安排

的。” （歷代志上 24：1-19） 

3. “以利亞撒的後代只有一個班次，因為他們被任命為神的僕人，要管理聖殿的寶

庫。” （歷代志上 24：20-31） 

4. “這些班次的職責包括奉獻祭司的供職事奉、歌唱和領唱、以及管理聖殿的各項職

務和儀式。” （歷代志上 24：1-31） 

5. “這個章節強調了神對聖殿崇拜和祭司的重視，以及如何有效地組織和管理神的僕

人來完成這項神聖的工作。” （歷代志上 24：1-31） 

   

 

《聖經歷代志上第 24 章》記載了大衛王將亞倫的子孫，也就是利未人，分成二十四個班

次，每個班次輪流在聖殿中事奉。 這一章中還提到，大衛王將祭司們和利未人分配到不

同的職責，以確保聖殿的事奉能夠有條不紊地進行。 

 

從神學角度來看，《聖經歷代志上第 24 章》教導了一些重要的思想和意義： 

 

秩序和紀律：大衛王將利未人分成二十四個班次，輪流在聖殿中事奉，展示了神對秩序和

紀律的重視。 這提醒我們在神的事工中，我們應該有組織性和紀律，按照神的旨意和計

劃進行，以確保事工的順利進行。 

 

服侍的心態：利未人是被神挑選並委派來在聖殿中事奉的。 他們的職責是服侍神和為百

姓帶來敬拜的機會。 這提醒我們在神的事奉中，應該擁有謙卑的心態，以服侍的心態來

完成神所賜給我們的職責。 

 

神的預定和主宰：大衛王將利未人分成班次，這展示了神對每個人生命中的安排和主宰。 

每個利未人都有自己的時刻來服侍神。 這提醒我們神是主宰一切的，祂有完美的計劃和

時機安排，我們應該相信祂的預定和主導。 

 



敬拜和事奉的重要性：整個第 24 章都圍繞著利未人在聖殿中的事奉。 這凸顯了敬拜和事

奉神的重要性，以及將一切心力投入到神的事工中。 這提醒我們敬拜和事奉神是我們生

命中最重要的目的，我們應該全心全意地愛神，盡心盡力地事奉祂。 

 

總的來說，《聖經歷代志上第 24 章》通過大衛王將利未人分成二十四個班次，教導了秩序

和紀律、服侍的心態、神的預定和主宰，以及敬拜和事奉的重要性。 這些思想和意義提

醒我們在神的事工中，我們應該有組織性和紀律，以謙卑的心態來服侍神，相信神的預定

和主導，並將敬拜和事奉神作為生活的中心。 


